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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互联网+”给医疗健康产业带来变革和机遇，药学人员迫

切需要开拓视野、创新服务。为给广大药学人员搭建信息化科技

成果展示平台、药学服务创新与实践平台、信息药师培养与成长

的交流平台，兹定于 3 月 24 日-26 日在京召开“2016 华夏药学•

创新论坛”，会议同期拟组织开展 “2016 药学服务创新大赛”

活动。大会将围绕“药学服务，信息引领未来”主题展开，届时

将邀请国内外医药专家、医院管理者、健康产业权威专家、资深

投资人，以及移动互联网知名人士等出席，共同就互联网医疗、

智慧药学以及大数据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入研讨，诚邀各位药学同

仁踊跃参加。现就有关活动安排具体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主办单位 

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药学信息化分会 

二、 会议时间：2016年 3 月 24日（四）-26日（六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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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会议地点 

北京国际会议中心（北京北辰五洲大酒店） 

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 

四、 组织机构 

组委会将在分会委员会指导下，建立会议筹备委员会

和学术委员会，就会议运营、组织筹备、讲者征集、大赛

招募和评选等积极开展工作，具体见进一步文件通知。 

五、 会议内容 

（一） 会议内容 

大会分为主题报告和专题报告两种形式，主题报告将

邀约国内外医药专家、医院管理者、移动互联领域知名人

士等发表演讲；专题报告以分享实践经验为主，药学信息

化委员及其他专家可推荐或自荐发言，由大会学术委员会

进行遴选，推荐时间到 2016 年 1 月 31 日截止。专题报告

拟定话题如下： 

1. 药学先锋：智慧药学探索之旅 

1） 智慧型药房 

2） 合理用药监测服务与实践 

3） 医药电商与用药指导服务实践 

4） 家庭智慧药学服务实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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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行业新锐：互联网+医疗势不可挡 

1） 各级医疗机构的移动医疗实践 

2） 医生、药师实用工具创新 

3） 互联网+慢性病管理实践 

4） 医联平台、远程医疗服务 

3. 大数据时代：创新驱动发展 

1） 大数据+医疗服务实践 

2） 智能监测与健康管理服务实践 

3） “云技术”“大数据”以及“物联网”等现代

新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实践 

发言内容以实践为主，重点介绍个人或单位在某一方

面的研究进展或实施成果，以及对大众、社会的价值体现。 

（二） 药学服务创新大赛 

活动以“创新服务，提升药师价值”为主题，通过比

赛的形式对药学服务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，旨在鼓励药学

人员立足于岗位实际，利用互联网工具，积极开展服务创

新活动，从而促进药师价值的提升。诚邀那些敢想、敢做、

敢于创新的药学工作者，把你们有关药学服务的新思维、

新方法、新发明、新技术，以及新产品等，带到这个平台

上来，分享成果，共同进步，具体要求另行通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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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会议拟定日程 

日期 时间 分类 内容 

3月 24日 

全天 注册报到 

下午 
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

药学信息化分会工作会议 

3月 25日 

上午 
开幕式 2016华夏药学·创新论坛 开幕 

主题报告 名家讲坛：信息与未来 

下午 

分会 1 先锋药师：智慧药学探索之旅 

分会 2 行业新锐：互联网+医疗势不可挡 

分会 3 大数据时代：创新驱动发展 

3月 26日 
上午 

2016药学服务创新大赛 

——创新服务，提升药师价值 

下午 离会 

 

六、 参会须知 

（一） 注册方式 

网络注册：请登陆论坛网站（www.huaxia-pha.org） 按

指引进行注册。 

（二） 注册缴费 

 2016年 2 月 29日以前  1000元/人 

2016 年 3月 1 日以后  1200元/人 



 

- 5 - 
 

（三） 汇款方式 

汇款户名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

开户银行：工商银行北京鼓楼支行 

账    号：0200 0032 0901 4448 638 

汇款时请备注说明“会议名称+注册人姓名”，如“华夏

药学创新论坛注册费+张三”。 

（四） 住宿安排：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 

七、 会议咨询 

电  话：010-69557582 

联系人：侯建丽/13146223304  艾纯芳/18611657131 

地  址：北京市通州区通典铭居 E 座 808室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

药学信息化分会 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

 

 

抄送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

药学信息化分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12月 9日印发 


